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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執行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辦法（以下簡 

    稱經費處理辦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復建工程經費，指各級地方政府為應公共設施天然災害災 

    後復原重建之需要，依經費處理辦法第五條規定，以年度編列之災害 

    防救經費及經調整年度相關預算後，尚不足支應而報行政院協助之經 

    費。 

三、下列工程或項目不屬本要點適用之範圍，應由各級地方政府依災害防 

    救法、經費處理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或循年度預算程序辦理： 

（一）災害消防、防汛、搶險、搶修等緊急搶救措施。 

（二）土方清除、疏濬、機具設備、用地、拆遷補償等非工程項目，與僅 

      具宣傳、景觀功能之設施及植栽。 

（三）無具體保護對象或非屬公眾使用之設施。 

（四）因年久失修等非天然災害造成之損失案件。 

（五）道路工程中路樹、路燈、反射鏡及交通號誌等涉及交通安全，須於 

      災後立即施作之措施。但須與復建工程一併施作者，得適用本要點 

      而併入復建工程施作。 

（六）經費處理辦法第二十條所定各級地方政府所屬公共造產或所經營具 

      有經濟價值之事業。 

        前項第二款所稱機具設備，指得與主體結構分離而不須一併施工 

    ，於建築工程中非屬電氣、給排水、消防、瓦斯、空調、電梯等之設 

    備。 

四、各級地方政府於災害發生後應立即拍照存證，指定單位為單一聯絡窗 

    口，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規定之格式填具相 

    關紀錄，以供查核，並即辦理規劃設計，經經費處理辦法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之專案審議小組審議並由工程會依審議結果核定者，應立即辦

理後續相關作業。 

        直轄市、縣（市）政府完成經費估算後，依經費處理辦法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所定之表格格式，於災後一個月內彙整（得分批）提報行 



    政院，同時副知工程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及中央審議作業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中央審議主管機關）。 

        局部區域因道路中斷等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查報災害，且已於前 

    項期限內敘明理由函報行政院者，該部分復建經費得於災後二個月內 

    彙整提報行政院，同時副知工程會、行政院主計總處及中央審議主管 

    機關。 

        各機關有未依程序辦理或資料重複提報、不完備之情形，且未於 

    限期內補正者，行政院得拒絕受理其申請。 

        預估復建工程經費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案件之規劃設計，應以開 

    口契約方式辦理為原則，並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完成當年度規劃設計 

    開口契約之簽訂。 

五、中央審議主管機關於收到提報資料後，應依下列程序辦理審議作業： 

（一）提報復建工程經費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案件： 

      1.中央審議主管機關應即刻展開現勘抽查，最低抽查比率如下： 

      （1）十件以下：全數抽查現勘。 

      （2）十一件至二十件：百分之四十。 

      （3）二十一件至四十件：百分之三十。 

      （4）四十一件至六十件：百分之二十。 

      （5）六十一件至一百件：百分之十五。 

      （6）一百零一件至五百件：百分之十。 

      （7）五百零一件至一千件：百分之五。 

      （8）一千零一件以上：百分之二。 

      2.未經抽查案件之核列經費，依當次所有抽查案件核列比率計算。 

      3.前二目抽查比率及抽查案件核列比率依提報機關、提報批次及工 

         程類別分開計算。 

（二）提報復建工程經費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案件，中央審議主管機關 

      應即刻展開現勘審查。如確有道路中斷無法現勘者，得先予暫列。 

（三）中央審議主管機關應於文到二星期內將復建工程經費審查結果報經 

      費處理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之專案審議小組統籌後，由工程會依

審議結果核定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據以核算應撥補經費。如有

重大災情等特殊情形時，工程會得延長作業期限。 



（四）中央審議主管機關得邀請工程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與其他中央機關 

      、專家學者或技師團體會同現地勘查，協助進行專業審查。 

（五）經中央審議主管機關確認非屬該管審議權責範圍之案件，原類別之 

      審查機關仍應就技術面進行審查，並提出建議之工程內容、經費需 

      求及擬移列之工程類別。 

        復建工程經費審查期間，各級地方政府應持續辦理各項工程規劃 

    設計相關作業。 

六、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報之復建工程，各工程類別之審議權責機關 

    ，劃分如下： 

（一）水利工程：經濟部。 

（二）觀光工程、公路系統工程：交通部。 

（三）村里聯絡道路工程、建築工程、下水道工程：內政部。 

（四）水土保持工程、農地重劃區農水路工程、養殖漁業專區農水路工程、 

      其他農路工程、漁港工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五）學校工程：教育部。 

（六）環境保護工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七）原住民族部落聯絡道及環境工程：原住民族委員會。 

（八）文化資產工程：文化部。 

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配合審議權責機關參與審議作業。 

七、復建工程規劃設計及審查原則如下： 

（一）本因地制宜、安全及生態保育原則，以恢復其原有功能為目的，非 

      逕於原地原狀重建構造物。必要時，得採即壞即修方式辦理復建。 

（二）重複受災地點，得暫列復建工程經費，俟擬妥可行方案後再行辦理。 

（三）需檢討整體規劃及其長程效益之工程，其先期規劃設計費，經納入

復建工程經費審查作業範圍內者，工程經費原則上循年度預算程序

辦理；其須列入復建工程辦理，且逾工程會核定復建工程經費之案

件，應依經費處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四）原屬重大天然災害之復建工程，如於完工前再因其他天然災害受損 

      需辦理復建者，按原計畫相關規定檢討適當復建方案辦理。 

（五）水利設施復建工程之復建原則： 

     1.應配合相關治理計畫及規劃報告；如尚未依治理計畫完成整治之 



       河段（渠道），依現況、水理等，檢討適當之配置工法。 

     2.未經規劃之復建工程堤線佈設，不得與河爭地；已沖擴之河道， 

       不得再回填原束洪寬度。 

     3.復建工程所在之河道（渠道），應針對致災原因確實檢討；為避 

       免重複受災，得視狀況，併河道（渠道）疏濬、擴寬深槽、丁（ 

       順）壩挑流工或固床工等配合辦理；在已興建堤防及護岸系統保 

       護之都會區及鄉（鎮）社區，應儘量保護該系統構造物之安全。 

     4.治理計畫線內，除水利設施及必要之跨河（渠道）構造物外，其 

       他相關設施，不得撥補。 

（六）觀光設施復建工程，應以有助提升整體觀光效益之既有遊憩服務設

施之復建為限。 

（七）水土保持設施復建工程，應有具體保護對象，並經評估確有復建必 

      要性後，以符合生態原則方式處理。 

（八）文化資產復建工程，應評估確屬天然災害造成，而非構造或材料老

舊劣化所致之案件。 

（九）為避免復建工程修復完成後，於脆弱銜接介面再次損壞，於銜接端 

      點處審議範圍（如長度、面積）依復建實際需求核實認定。 

八、提報行政院撥補之復建工程，基本設計審查及完工期限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復建工程原核定經費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案件，除文化資產復建 

      工程由中央審議主管機關另訂定完工期限外，應於災害發生後八個 

      月內完工。設計作業未依第四點第五項以開口契約方式辦理者，其 

      委託規劃設計勞務採購公告日期不得逾災害發生後三個月，工程完 

      工期限，應於災害發生後十個月內完工。 

（二）復建工程原核定經費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五千萬元之案件，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完成基本設計並審定後，將致災原因檢討 

      、設計書圖及預定完工日期等提報中央審議主管機關審查。除有特 

      殊原因經中央審議主管機關於審查結果中另行訂定完工期限者外， 

      應於災害發生後十個月內完工。 

（三）復建工程原核定經費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案件，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於完成基本設計並審定後，將致災原因檢討、設計書圖及 



      預定完工日期等提報中央審議主管機關審查，並依核定之完工期限 

      辦理。 

（四）無法於次年汛期前完工之案件，最遲應於次年汛期前完成必要保護 

      措施。 

        中央審議主管機關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規定完成基本設計審查 

    後，應將審查結果副知工程會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如因災情擴大等原 

    因，致須在工程會核定復建工程經費之外追加撥補經費者，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依經費處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辦理。 

九、工程主辦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確實登錄「公共工程標案管 

    理系統」，其中發包預算達公告金額以上之標案決標後，應於三日內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相關資料將自動轉入公共工 

    程標案管理系統；發包預算未達公告金額之標案決標後，則應於三日 

    內至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新增標案。 

         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審議主管機關應建立復建工程執行 

    管理機制，定期召開檢討會議，會議紀錄應副知工程會及行政院主計 

    總處；屬地方政府召開者，其會議紀錄並應副知中央審議主管機關。 

十、復建工程之註銷，應具體敘明原因、後續處理方式及對復建成效之影 

    響，提報工程會，由工程會逕復原申請機關，並副知中央審議主管機 

    關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十一、未能依限完工之案件，除依下列程序申請完工期限展延，並經工程 

      會同意外，均予以註銷：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有因不可歸責於機關之因素致未能依限 

        完工之復建工程，應具體敘明遭遇不可歸責於機關之因素之起始 

        日期、影響天數，並檢附往來公文、協調會紀錄、氣候統計資料 

        或相關責任檢討等佐證資料，依工程會規定格式報工程會審查。 

  （二）復建工程完工期限展延申請提報期限以規定期限屆滿日之次日起 

        算十五個工作天為限，逾期或資料檢附不全者，除有特殊原因並 

        經工程會專案同意者外，均不予受理。 

  （三）工程會審查後，應將審查結果逕復原提報機關，同時副知中央審 

        議主管機關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四）經工程會審查同意展延完工期限之復建工程，如因遭遇不可歸責 



        於機關之因素未能於展延期限內完工者，應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定再次申請展延。           

        前項第一款所稱不可歸責於機關之因素，指下列情形： 

  （一）用地使用協調。 

  （二）民眾陳情或抗爭。 

  （三）已在規定期限內辦理勞務標或工程標招標經流標者。 

  （四）因災害擴大或實際需求須變更設計，致增加工期。 

  （五）配合其他工程暫無法施作，或暫無法申報竣工者。 

  （六）天候異常。 

  （七）因廠商延宕經機關依契約規定積極處理者。 

  （八）其他特殊因素。 


